
 

 
 

栖霞市财政局文件 

 

 

栖财字〔2021〕94 号 

 
 

关于转发《关于印发烟台市政府购买服务指导
性目录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，深化政府购买服务改革，提高公

共服务质量，根据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 102

号）、《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实施办法》（鲁财采〔2021〕

10 号）和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

目录（2021）的通知》（鲁财采〔2021〕18 号）等规定，现将

《关于印发烟台市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》（烟财采

〔2021〕2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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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关于印发烟台市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 

         知》（烟财采〔2021〕27 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2.《关于转发<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 

         购买服务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烟财 

         采〔2021〕20 号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栖霞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17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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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财采〔2021〕20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 
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 

的通知 
 
各区市财政（金融）局，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采购代理机构，

政府采购供应商： 

现将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实

﹝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鲁财采 2021﹞1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

我市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，编制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

各部门要明确做为采购人的主体责任，应当及时合理编制

政府购买服务预算。要明确政府采购预算和政府购买服务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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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区别又互有交叉，对于政府采购的服务类项目是否属于政府

购买服务，需查询该项目采购内容是否在《政府向社会力量购

买服务指导目录》内。若该项目在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内，则属

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。在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时，需同时编制政

府购买服务预算。 

对于《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》内的政府购买

服务项目，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在集采目录内、分散目录限额

以上则属于政府采购的范围，在编制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后，需

同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；若不属于政府采购的范围，则只需编

制政府购买服务预算，无需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。 

二、政府购买服务采购方式 

各部门购买集采目录内或者分散目录限额标准以上的服务

项目，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采用公开招标、

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确定

承接主体。 

各部门购买集采目录外且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服务项目，

可采用竞争性评审、定向委托的简易方式确定承接主体（鲁财

﹝采 2020﹞8 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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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鲁财采〔2021〕10 号 

 

 

 

烟台市财政局 

2021 年 6 月 7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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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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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栖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17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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